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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山 市 教 育 和 体 育 局

中教体通〔2022〕89号

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关于同意部分普通高中
开展学科类自主招生工作的通知

各镇街教体文旅局（教育和体育事务中心），市直属初、

高中学校：

根据申报学科类自主招生学校的招生培养方案、办学定

位、师资力量等方面综合评估，现决定同意中山市中山纪念

中学、中山市第一中学、中山市华侨中学、中山市实验中学、

中山市桂山中学、中山市第二中学、中山市龙山中学、中山

市永安中学、中山市烟洲中学、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

等十所普通高中于 2022年开展学科类自主招生工作。

请各招生学校根据《关于做好中山市普通高中学科类自

主招生工作的通知》（中教体通〔2022〕88号）要求，健全

完善招生工作方案，精心组织，严格管理，从严治考，保证

招生工作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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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中山市 2022年普通高中学科类自主招生学校及

招生计划

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

2022年 4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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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中山市 2022年普通高中学科类

自主招生学校及招生计划

学校名称 招生计划数（人）

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106

中山市第一中学 106

中山市华侨中学 106

中山市实验中学 53

中山市桂山中学 50

中山市第二中学 80

中山市龙山中学 50

中山市永安中学 100

中山市烟洲中学 101

华南师范大学中山附属中学 96

备注：各具体项目计划数由招生学校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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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28 日印发


	



